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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稅務年稅務年稅務年稅務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第第第第 2號號號號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香港會計師公會原則上支持稅務局提出新措施，以鼓勵市民

多加使用電子服務。然而，本會關注到條例草案的若干問題。該等問

題包括：條例草案與《電子交易條例》的銜接問題；條例草案沒有訂

定任何條文，為擬議的新電子報稅方式提供技術及法律基礎；把使用

通行密碼報稅視為相等於在法律上簽署報稅表的建議；以及條例草案

採用的某些用語及概念。

當條例草案於 2001年 11月刊登憲報時，本會曾提出多項問
題。該等問題主要關乎整體的法律架構、系統的設計和運作及使用通

行密碼的保安事宜、法律責任，以及條例草案的概念及用語。

本會經與稅務局局長就上述事宜進行討論後，對技術方面的

事宜稍感安心。但本會察悉，由於多至 9至 10個字元的通行密碼並非經
常使用，以致納稅人很大可能會寫下通行密碼，使有關系統會較容易

因納稅人的密碼外洩而被濫用。稅務局局長就此事提供回覆時表示，

納稅人可自行選擇通行密碼。此外，稅務局擬推行一項互動稅務查詢

服務，而納稅人可藉同一個通行密碼使用有關的服務。如此一來，納

稅人每年使用通行密碼的次數便會增加。雖然本會同意有關安排或許

有助納稅人記住通行密碼，但此做法並不會完全消除系統可能會被濫

用的危險。

本會曾於 2002年 1月 4日致函稅務局局長。稅務局局長已於
2002年 1月 11日就有關函件提供回覆。然而，本會對下述各項事宜仍有
疑問。

《電子交易條例》與《稅務條例》相比

儘管當局只計劃把使用通行密碼的安排應用於有關報稅的事

宜上，在法例內訂明使用通行密碼，而非數碼證書的做法，仍會改變

電子交易方法的性質。因此，本會認為，無論《稅務條例》有否就使

用通行密碼進行電子交易的事宜作出明確的規定，《電子交易條例》

亦應訂明有關的事宜。為免窒礙電子商貿的發展，當局在《電子交易

條例草案》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中表明： “條例草案應採取科技中立
的方式，以配合科技的急速發展 ”。因此，《 2001年稅務 (修訂 )(第 2號 )
條例草案》旨在令《稅務條例》 “獨立完整 ”的目標，與《電子交易條
例》的立法原意似乎並不一致。由於市民不能肯定應翻查哪條法例以

確定何種形式的電子商貿在本港有法律基礎，有關情況容易造成混

亂，以及有損《電子交易條例》的整體目標及原意。

《電子交易條例》第 14條訂明，如某條例包含有關接受電子
紀錄的明訂條文，《電子交易條例》不得解釋為影響該條文。本會相



2

信，此條文的作用是為確保不會因為無心之失而令不同的法例互相抵

觸。此條文並非旨在鼓勵當局訂立偏離《電子交易條例》及／或擴大

該條例所訂明架構的新法例。

通行密碼及電話報稅的法律架構

在通過《電子交易條例》時，政府把引入有關架構的理據解

釋為 “採取適當措施，消除公眾對於電子交易是否安全穩妥及是否有明
確依據這兩方面的疑慮。公眾人士所關注的事項包括電子紀錄及數碼

簽署的法律地位、如何確認電子交易雙方的身份、透過開放通訊網絡

傳送的電子訊息能否保密及保持完整無缺，以及是否能夠確保進行電

子交易後不容交易雙方否定曾進行交易。為提供一個穩妥可靠的環境

供進行電子交易 . .”。基於同一理由，當局適宜就其他認證方法 (例如使
用通行密碼及電話報稅 )引入類似的法律架構，以就系統所需的穩健程
度及風險評估準則訂定基準。雖然稅務局使用通行密碼的擬議系統可

提供合理的穩健及安全水平，但倘若當局沒有就系統的要求制定具體

的法律基礎，有關系統便不能向納稅人提供類似公匙基礎設施系統所

能提供的保證。

不容推翻的問題

稅務局局長回覆本會時表示，條例草案之下的擬議安排採用

以風險為本的做法。擬議系統的穩健程度和安全問題與運作方面的風

險相稱。雖然有關做法在原則上或算合理，當局卻沒有直接說明有關

的風險由誰承擔。根據《稅務條例》第 51(5)條，以電子方式提交報稅
表的納稅人會被當作知悉報稅表所載的內容。報稅表的內容如有任何

差異，納稅人便有舉證責任根據有關的情況證明報稅表在傳送過程中

被更改，或納稅人並非提交有關報稅表的人士。由於採用通行密碼的

系統本身存有弱點，對一些不大認識系統的納稅人或會不利。換言之，

條例草案透過給予稅務局的法律保障程度，猶如納稅人以書面提交報

稅表，藉此解決 “不容推翻 ”的問題。由於納稅人對電子報稅的整體影
響認識不深，本會質疑此安排在原則上對納稅人是否公平。本會亦相

信，由於法院在處理電子交易糾紛方面略欠經驗，此安排會否導致出

現不明確的情況。

此外，本會亦擬提及系統在運作方面的限制。如系統出現故

障或長時間的延誤，以致納稅人在限期過後才能報稅，甚至完全不能

提交報稅表，應由誰負上有關的責任？當局並沒有就系統能否處理突

然增多的傳送量作出任何保證。

用語及概念方面的問題

本會曾指出，條例草案中有關稅務局局長 “批准 ”通行密碼，
以及若干詞語的提述似乎並不恰當，本會已建議當局作出修訂。此外，

“批准 ”的程序似乎等同於稅務局局長確定納稅人選用的某個通行密碼
已符合某些最低的保安及其他要求。如屬此情況，法例應更清楚地反

映這一點，以免令人以為除了通行密碼的格式以外，特定的內容亦須

經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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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電子交易條例》銜接

外國的電子商貿法例主要分為兩類，即為電子簽署作出規定

的法例，範圍涵蓋通行密碼、語音識別等；另一類則是為數碼簽署作

出規定的法例。政府在制定《電子交易條例》時，顯然選擇了以資訊

科技為主導的做法。當局在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中建議 “採取適當措
施，消除公眾對於電子交易是否安全穩妥及是否有明確依據這兩方面

的疑慮。公眾人士所關注的事項包括電子紀錄及數碼簽署的法律地

位、如何確認電子交易雙方的身份、透過開放通訊網絡傳送的電子訊

息能否保密及保持完整無缺，以及是否能夠確保進行電子交易後不容

交易雙方否定曾進行交易。為提供一個穩妥可靠的環境供進行電子交

易，政府將會建立一個本地的公匙基礎設施 ”。然而，從現時的情況看
來，在《電子交易條例》通過後，當局似乎已改變有關的政策。如屬

此情況，本會認為應在規管電子交易的主要條例，即《電子交易條例》

中反映有關的情況。

條例草案的資訊科技基礎設施的法律基礎

《電子交易條例》透過 “認可核證機關 ”的架構及 “可靠的系統 ”
等為使用數碼簽署提供法定地位。然而，《稅務條例》或其他法例卻

沒有就使用通行密碼訂定同等的架構。

有關一些特定範疇的意見

通行密碼及數碼簽署在安全水平方面的分別

穩健程度

文件的數碼簽署為使用者使用其私人密碼匙把文件加密後得

出的雜湊函數。由於有關程序由使用者啟動，數碼簽署可對使用者的

身份，以及文件內容的完整無缺提供更大的保證。根據擬議條例草案，

有關的雜湊函數由電子化計劃前端伺服器的專用密碼匙加密。簽署雜

湊函數的程序只能在文件送達電子化計劃的伺服器時才會進行。雖

然，有關文件是透過一個安全的渠道傳送往電子化計劃的伺服器，擬

議條例草案在保證數據完整方面卻有異於使用數碼簽署。

不容推翻的問題

為確保不容推翻，有關系統必須在兩方面提供足夠的證據。

首先，該系統需顯示該宣稱由某人提交的文件內容完整無缺；其次，

該系統需訂有方法，就提交文件的行為約束交件人。稅務局建議的條

例草案實際上只注意到文件內容是否完整的問題。至於在約束提交報

稅表的納稅人方面，有關系統只建基於一個簡單的假設：就是能提供

有效使用者身份及通行密碼的人士，必定為擁有該使用者身份及通行

密碼的人士。在沒有相反證據的情況下，稅務局局長會假設使用有效

使用者身份及通行密碼的人士為有關的納稅人。



4

登記使用通行密碼的納稅人有責任把密碼保密。在出現爭議

時，有關的納稅人有證明密碼已外洩的舉證責任。如納稅人並非經常

使用 9至 10個字元的通行密碼，納稅人較可能會寫下通行密碼。因此，
有關系統會較容易被濫用，以致不太熟悉系統的納稅人在法律上會處

於不利的情況。在較實際的層面上，政府當局有需要在法例內就系統

的穩健程度及保安方面訂明最低的標準。稅務局推廣新安排時亦有責

任闡明納稅人可能須負上的責任及法律責任。

法院就擬議系統作出裁決時，由於可能沒有本地或外國的先

例可循，或會出現不明確的情況。

有關用語的問題

“採用”通行密碼／把通行密碼“附於”

第 2條中有關 “採用….通行密碼…為認證或承認該報稅表 ”的
提述與第 8條中有關 “如何將…通行密碼…附於 ”的提述似乎並非完全一
致。

從保安監控的觀點而言，無論通行密碼是否已加密，亦不應

把通行密碼 “附於 ”文件內。但稅務局局長可把其他資料附於報稅表
內，以確認有關的納稅人，例如報稅表的雜湊函數或其他資料 (如訊息
核證密碼 )。

稅務局局長可“批准”任何通行密碼

“電子簽署 ”指多類可用於認證身份的方法，包括使用者身
份、通行密碼，以至生物特徵識別科技等。 “數碼簽署 ”則指 “透過使用
非對稱密碼系統及雜湊函數，變換電子紀錄後產生的 ”特定格式的電子
簽署。就澳洲的情況而言，由於部分的科技尚未成熟，澳洲稅務局局

長因而需要指明及批准用於提交報稅表的特定電子簽署。

然而，問題在於稅務局局長有否責任批准 “通行密碼 ”。稅務
局局長其實應訂明通行密碼須符合的標準，而條例草案所載的定義應

反映有關的做法。

澳洲的法例就電子簽署及電話簽署訂定不同的定義。此做法

可能是基於電話的按鈕只供使用者輸入數字，而一般的通行密碼可包

含其他字元。因此，用於電話系統的通行密碼較一般的密碼脆弱。

電話報稅

雖然電話報稅提供另一個簡便的報稅方法，本會質疑，有關

建議能否縮窄互聯網使用者及非互聯網使用者之間的距離，以達致推

廣廣泛使用資訊科技及電腦的目的。



5

有關保安問題的一般意見

由於使用者每年只會使用該系統一次，無論從運作或保安的

角度而言，當局均會難於管理有關的系統。運作方面的問題主要是關

於系統在較短的時間內處理龐大的傳送量，以及在高峰期可提供的服

務。在保安方面，由於使用者每年只會使用該系統一次，他們大多會

把通行密碼記錄下來。即使立法，亦難以改變實際的情況。一般而言，

使用者須定期更改通行密碼。然而，由於納稅人只會在稅務局所訂定

的限期內報稅，其餘的時間並不涉及風險的問題。因此，納稅人在限

期以外的其他時間更改通行密碼亦不具意義。由於有關系統與其他電

子商貿系統截然不同，當局須因應系統的特點設立保安的制度。因此，

當局應檢討保安系統的設計及有關技術方面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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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就就就就《《《《 2001年稅務年稅務年稅務年稅務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第第第第 2號號號號 )條例草案》提出的修訂建議條例草案》提出的修訂建議條例草案》提出的修訂建議條例草案》提出的修訂建議

本會提出下述修訂建議，以澄清擬議條例草案現時使用的部分技術用

語的涵義。

第 2條

2(a) 釋義

“通行密碼 ”指由任何人挑選並獲局長批准在局長符合局長就其指定的
系統中使用所訂明的要求、目的是在該人與局長通訊時認證該人身份

的字母、字樣、數目字或其他符號的任何組合；

第 8條

(6) 局長可藉憲報公告指明對以下各項的規定——

(a) 產生或發出電子紀錄或任何按規定須與電子紀錄一併提交的附

件的形式；

(b) 如何使用將數碼簽署或通行密碼或任何其他形式的簽署認證方

法附於認證根據本條提交的報稅表；及

(c) 關於任何按規定須與電子紀錄一併提交的附件的軟件及通訊。

(7) 局長可就任何為本條例的目的而與局長作出的通訊，批准任何訂

明通行密碼須符合的要求及指定任何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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